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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737(2006)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08 年 11 月 10 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 
照会 
 
 

 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第 1737(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致意，并随函转递塞浦路斯政府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1803(2008)号决议各项规

定执行情况的报告(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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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11 月 10 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

会的附件 
 
 

   塞浦路斯共和国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1803(2008)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塞浦路斯共和国部长会议已采纳了安全理事会第 1803 号决议，因此，决议

各项规定以塞浦路斯国内法令的形式而具有约束力。依照《塞浦路斯共和国宪

法》，部长会议作出的这种规范性决定将在共和国《政府公报》中予以颁布。 

 除公布外，部长会议为采纳该决议作出的决定已送交所有各部和有关部门，

以便执行其中规定的限制性措施。 

 依照安全理事会规定的措施，塞浦路斯中央银行已下令塞浦路斯境内整个银

行部门遵守上述决议的所有规定，特别是第 7和第 10 段。该决议第 10 段要求对

各金融机构与设在伊朗的所有银行之间的交易活动保持警惕，对此，中央银行发

布通知，要求银行部门对与设在伊朗境内的银行及其在海外分行和附属机构之间

的交易活动和业务关系保持警惕，并特别强调国民银行和出口银行。最后，鉴于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对伊朗防止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制度具有局限性感到关切，

中央银行向所有银行发出通知，要求它们保持格外警惕，并为毫不松懈地监测伊

朗公司和金融机构的关系及交易实施更多的程序。 

 司法和公共秩序部在警察部队的合作下，采取了其职能范围内的一切措施，

执行该决议的各项规定。财政部已通过海关总署将根据第 1803 号决议实施的附

加限制性措施通知所有海关工作人员，并发出指令，要求海运公司提供与该项决

议所实行的措施有关的信息，以减少它们规避任何规定的可能性。 

 除了采取以上概述的国内措施外，塞浦路斯还采纳了欧洲联盟理事会的所有

相关的共同立场，并正在执行欧洲联盟目前关于第 1803(2008)号决议规定的各项

限制性措施的规章。 

 


